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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4-005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暨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

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通过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的投资

者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

象，共同促进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 

一、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将

积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1、 回购公司股份：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首

席执行官赵立新先生《关于提议格科微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赵立新先

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

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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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能在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完毕上述用途，尚

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2、 持续改善经营：公司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之一，主营业务为CMOS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设计、封测和销

售。多年来，公司秉承以持续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理念，致力于核心技术的研发，

通过技术实力的精进，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 

公司独有高像素单芯片集成技术，于2023年顺利实现3,200万像素图像传感

器产品量产出货，标志着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像素单芯片集成技术产品获得客

户认可，产品定位从传统的200-800万像素提升到3,200万及以上像素，为公司进

军高像素图像传感器市场提供有力保证。同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2英寸

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如期结项，标志着公司经营模式实现

从 Fabless 向 Fab-Lite 的转变。 

未来，公司拟进一步聚焦手机摄像和显示解决方案领域，深化与终端品牌客

户的合作关系，深耕Fab-Lite经营模式，在产品定位方面实现从高性价比产品向

高性能产品的拓展，在产品应用方面实现从副摄向主摄的拓展。 

3、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公司将积极采取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业绩说明会、

股东大会、公司网站、上证E互动、电话会议、现场调研和路演等多样化方式开

展投资者沟通工作，回复投资者密切关注的问题，传递公司投资价值，加强与投

资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并计划2024年度于上证路演中心召开不少于3次业绩说

明会。 

4、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中的规定制定利

润分配方案，维护广大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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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议回购的具体内容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赵立新先生 

2.提议时间：2024年2月26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赵立新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为了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同时为促进公司长期健康

发展，进一步建立公司、股东、核心骨干员工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

制，使各方更紧密的合力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方案，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

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如公

司未能在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完毕上述用途，尚

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

权激励计划，以及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如公司未能在披露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完毕上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

以注销，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3.回购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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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5.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含）； 

6.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回购期限：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提议人赵立新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赵立新先生在回购期间无减持计划，暂无直接增持计划，如后续有相

关增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

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赵立新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推进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

事会上对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三、风险提示及后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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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事项需按规定履

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实施进展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

象，共同促进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8日 


